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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

一、综述

（一）基本信息

受核查方名称：汕头高新区奥星光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报告覆盖时间段： 2024.1.1-2024.12.31

温室气体管理负责人： 郑燕玫

电话/手机： 13809293102 电子邮箱： /

主要产品或主要经营活动： 光缆

主要经营业务所属行业、中类行业代码及名称：3833 光缆制造

（二）目的准则

核查目的：了解受核查方核算边界设定的合理性；核查排放源识别的充分性与完

整性，核查重要排放源；核查温室气体数据和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和可得性，

核查温室气体清单及报告的编制情况。

核查准则：

☑ 《组织温室气体排放量化和报告指南》（2024年 9月）

☑ 《组织的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指南》（2024年 9月）

☑ 《组织温室气体排放量化核查技术要点》（2024年 9月）

☑ ISO 14064-1:2018《温室气体第一部分 组织层次上对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量化和

报告的规范及指南》及国家公布的 24个核算指南

（三）核算边界

核算边界描述：汕头高新区奥星光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四）核查结果

表 1 排放量核查汇总表

2024 年

范围类别 排放量（tCO2e）

能源间接温室气体排放 5293.82

总计 529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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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查过程

核查阶段：

☑文件审核 2025 年 3 月 3 日 至 2025 年 3 月 3 日

☑第一次现场核查 2025 年 3 月 5 日 至 2025 年 3 月 5 日

☑第二次现场核查 2025 年 3 月 7 日 至 2025 年 3 月 7 日

☑内部技术评审 2025 年 3 月 12 日 至 2025 年 3 月 12 日

（一）核查组

表 2 核查组的构成

现场核查次数 组长 组员

一 罗科 杨明

二 罗科 杨明

（二）文件审核

核查组对受核查方提交的相关资料进行文件评审，相关文审发现如下：

表 3 文件审核发现

序号 文件名称 发现事项 跟踪情况

1 / / /

2 / / /

核查组基于文件审核发现识别现场核查需要重点关注的排放源，在现场核查

实施的抽样情况如下：

表 4 现场抽样描述

类别 排放源（排放设施） 证据及抽样比例

燃料燃烧排放 / /

过程排放

逸散排放

能源间接排放 电力 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表

其他温室气体排

放（如有）
/

（三）现场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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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场访问过程中，核查组与受核查方相关人员进行访谈，并对有关现场进

行走访，记录如下：

表 5 现场访谈与走访记录

访谈对象 部门 走访场所及访谈内容

郑燕玫 文控部
汕头高新区奥星光通信设备有限

公司

三、核查评价

（一）边界及排放源完整性核查

1、核算边界

与《组织温室气体量化报告》中核算边界描述是否一致 ：是 否

2、排放源

与《组织温室气体量化报告》中排放源识别是否一致：是 否

（二）核算方法符合性核查

核查组对受核查方提交的《组织温室气体量化报告》和《组织温室气体量化

清单》中使用的温室气体核算方法进行核查，以确认《组织温室气体量化报告》

和《组织温室气体量化清单》中选择的核算方法符合核查准则的要求。核算方法

描述如下：

表 6 核算方法的描述

类别 排放源 核查使用的核算方法 受核查方的核算方法是否合理

过程排放 / / /

逸散排放 / / /

能源间接排放 电力 排放因子法 是

注：应根据排放源种类自行加表。

（三）数据符合性核查

1、活动数据符合性

表 7 外购电力活动数据符合性

能源间接温室气体

排放活动数据
外购电量

数据来源 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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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间接温室气体

排放活动数据
外购电量

监测情况 持续监测，按月统计记录

数据缺失处理 /

交叉检查 与购买发票进行交叉比对

确认的数值与单位 9040兆瓦时

备注 /

2、排放因子符合性

表 8 温室气体排放因子符合性

排放源 排放因子来源 排放因子单位
受核查方排放因子

是否合理

外购电力
《组织温室气体排放

量化和报告指南》
tCO2/MWh 是

3、排放量计算过程及结果

表 9 2024年温室气体排放量计算表

序号
基本信息 活动数据 排放量

（tCO2e）
排放源 设施/活动 数值 单位

1 外购电力 办公、生产 9040 兆瓦时 5293.824

（五）核查发现与核查评价

表 12 核查发现表

序号 核查发现 纠正与澄清 核查组评价 验证人员/日期

/ / / / /

核查组通过核查，认为汕头高新区奥星光通信设备有限公司报告的 2024 年

1 月 1 日-2024 年 12 月 31 日的温室气体排放信息和数据是可核查的。汕头高新

区奥星光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已经采用核查准则要求的温室气体核算和报告的方

法，对标准的原则和要求有充分的理解并有能力满足，提交的温室气体报告内容

完整、准确和透明。汕头高新区奥星光通信设备有限公司温室气体数据和信息相

关的证据收集充分，能够支持温室气体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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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核查结论

深圳市冠智达实业有限公司通过对汕头高新区奥星光通信设备有限公司的

文件评审和现场核查，在核查发现得到关闭或澄清之后，核查该公司在 2024年

1月 1日至 2024年 12月 31日温室气体排放量为 5293.824吨二氧化碳当量，其

中直接排放量为 0吨二氧化碳当量，间接排放量为 5293.824吨二氧化碳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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